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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書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6946

聯絡人：李璟倫

電　話：(02)77365943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0401538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之教育人員亡故後，倘

無遺族，退休人員生前所立之合法遺囑指定人，得依學校

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申請領受撫慰金一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秘書長104年10月26日院臺性平字第1040148987A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為使社會各界充分瞭解同性伴侶法制化前相關權益

保障可採行之過渡做法，於本(104)年7月至9月共計召開5

場次之「檢討現行法令架構下得否放寬將同性伴侶納入法

規適用研商會議」，案經會議決議，部分法規雖未明文賦

予同性伴侶與「配偶」相當之權益，惟同性伴侶尚可能透

過預立遺囑或意願書等方式間接獲得保障，爰請主管機關

確認主管法規之執行方式並函請所屬各機關遵行。

三、查本部主管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規定：「(第

1項)依本條例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，

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。……(第3項)遺族為父母、配偶

或未成年子女者，如不領一次撫慰金時，得按原領月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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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之半數，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，改領月撫慰金。(第4

項)領受月退休金人員死亡，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，

其撫慰金由原服務機關具領作其喪葬費用，如有剩餘，歸

屬國庫。」。

四、次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第1項：「依本

條例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，其撫慰金之申請程

序如下：一、由其遺族檢具原月退休金證書、全戶戶籍資

料證明文件及死亡證明書，選擇改領月撫慰金者並應檢具

自願改領月撫慰金申請書，向原服務學校申請，轉送主管

教育行政機關審定後，通知支給機關發給。二、無遺族者

，以退休人員生前所立之合法遺囑指定人，檢具合法遺囑

、原月退休金證書、戶籍資料證明文件、死亡證明書及遺

囑指定人身分證明，向原服務學校申請，轉送主管教育行

政機關審定後，通知支給機關發給。三、無遺族而於生前

立有合法遺囑，指定其應領撫慰金用途者，由退休人員原

服務學校依程序具領後，依其遺囑辦理之。四、無遺族或

無遺囑指定用途者，由退休人員原服務學校檢具原月退休

金書及死亡證明書，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審定後，通

知支給機關發給，作其喪葬費之用，如有剩餘，歸屬國庫

。……。」。

五、據上，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之教育人員亡故後，

倘無遺族，退休人員生前所立之合法遺囑指定人，得依上

開規定申請領受撫慰金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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